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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27）

完 成 發行於二零一一年到期之零息可換股票據

發行可換股票據已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完成，據此，本金總額240,000,000美元的
可換股票據已發行予認購人，此等認購人獨立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的董事、行政總裁
及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任何聯繫人，且與上述人士並無任何關連。

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六日宣佈建議發行可換股票據。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
六日刊發的公佈所界定的詞彙與本公佈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欣然宣佈，該等協議的所有條件已經達成，而該等協議已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四
日完成。全數本金額240,000,000美元（約1,872,000,000港元）的可換股票據已發行予認購
人，此等認購人獨立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的董事、行政總裁及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
任何聯繫人，且與上述人士並無任何關連。

經扣減佣金及其他開支後，發行可換股票據的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為235,150,000美元（約
1,834,170,000港元）。董事計劃將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約85%用作擴充本集團的路蕌城大型娛
樂渡假中心，餘額則撥充營運資金。

聯交所已批准轉換股份上巿及買賣。

就本公佈而言，以美元為單位之若干進賬額已按1.00美元兌7.80港元之㶅率折算為港元。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呂志和博士、呂耀東先生、陳啟能先生、徐應強先生、羅志
聰先生及鄧呂慧瑜女士；非執行董事為鄭慕智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惠彬博士、
顏志宏先生及葉樹林博士。

承董事會命
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陳麗潔

香港，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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